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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报告期内，公司不分配现金股利，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重工 60198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管 红 王 锦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9号主语国

际中心1号楼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9号主语国

际中心1号楼 

电话 010-88508596 010-88508596 

电子信箱 investors@csicl.com.cn investors@csicl.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1主要业务 

中国重工为全产业链的舰船研发设计制造上市公司，主要业务涵盖海洋防务及海洋开发装备、

海洋运输装备、深海装备及舰船修理改装、舰船配套及机电装备、战略新兴产业及其他等五大业

务板块。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从产品用途区分，公司核心业务包括海洋防务装备、海洋运输装备、海洋科考装备和海洋开

发装备的研发设计制造服务等；从领域区分，主要业务分为军品业务领域和民品业务领域。作为

海军装备的主要供应商，公司军品业务领域主要包括：航空母舰、大中小型水面战斗舰艇、潜艇、

两栖攻击舰、军辅船等。公司民品业务领域主要包括：散货船、集装箱船、油船、气船、海工船、



科考船及其他装备等。 

 

2.2经营模式 

中国重工主要通过下属各子公司开展生产经营业务。公司下属子公司以研发、设计、制造、

服务为主业，主要经营模式为以销定产的个性化订单式经营模式，即生产部门根据销售部门与客

户签订的合同安排制定生产计划，并指导采购部门进行采购。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模式未发生重

大变化。 

其中，对于船舶制造业务，公司下属造船子公司在与船东签订造船合同后，根据规格书设计

船舶施工方案，将相关文件送交船级社、船东等审查，经各方批准后，造船子公司进入订货、下

料、建造程序，并根据船舶建造的各个节点，收取船东的相应款项，公司按照新收入准则相应确

认收入。 

 

2.3行业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及中国证监会最新公布的

2021 年第一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中国重工所属行业为“C3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

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军品领域，公司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海洋防务装备上市公司，承担着国防建设的重要使命，拥

有先进的海洋防务装备的研发、设计和制造能力，是海军装备建设的主要力量。当前国际形势日

趋复杂多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对海洋防务装备

提出了新要求。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加快机

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

力，确保二〇二七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伴随国

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深入推进，预计海洋防务装备需求仍将稳步增长。 

民品领域，公司是国内最主要的海洋运输装备、海洋开发装备、海洋科考装备研制及供应商。

船舶制造行业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点，深受全球经济形势、航运市场形势和国际原油价格等因素

的影响。2020年，全球造船业处于长周期深度调整与短周期快速探底“双周期叠加”的困难时期，

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经济遭受冲击，海运贸易需求下滑，新造船市场成交低迷，2020年全球新

船成交约 5300 万 DWT，同比大幅下降 29%。疫情对我国船舶工业的健康发展也带来巨大挑战，给

船舶工业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带来较大冲击。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造

船业三大造船指标两降一升，除造船完工量同比小幅增长外，新船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同比均有

所下滑，市场需求严重不足使得我国新接船舶订单连续两年不足 3000万 DWT，手持订单量持续下

降，创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低。全国规模以上船舶制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13%，而成

本上涨进一步侵蚀船企盈利空间，规模以上船舶制造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84.3%，企业经营压

力进一步加大。不过，伴随行业调整，龙头企业竞争能力进一步提升，产业集中度保持在较高水

平，造船完工量前 10家企业占全国 70.6%、新接船舶订单前 10家企业占全国 74.2%、手持船舶订



单前 10 家企业占全国 68%。展望 2021 年，随着疫苗接种加速，全球疫情有望好转，世界经济进

入复苏期，将带动大宗商品需求增长，海运贸易也将迎来修复性反弹，对船东经营业绩形成有利

支撑，也有望带动全球新造船市场的触底回升。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

上年增

减(%) 

2018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7,240,677.13 18,306,611.88 18,265,146.35 -5.82 18,845,912.87 18,619,822.50 

营业收入 3,490,618.76 3,821,643.67 3,805,654.85 -8.66 4,493,560.41 4,448,352.83 

扣 除 与 主

营 业 务 无

关 的 业 务

收 入 和 不

具 备 商 业

实 质 的 收

入 后 的 营

业收入 

3,417,721.96 / / / / /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48,119.39 50,116.25 50,116.25 -196.02 65,838.61 67,275.32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的 净

利润 

-197,464.36 -95,210.21 -95,210.21 不适用  -17,483.29 -17,483.29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资

产 

8,520,427.35 8,569,968.73 8,569,968.73 -0.58 8,465,438.31 8,443,598.55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926,826.38 93,737.49 96,359.79 888.75 71,310.96 66,899.01 

基 本 每 股

收益（元／

股） 

-0.021 0.022 0.022 -195.45 0.030 0.030 

稀 释 每 股

收益（元／

股） 

-0.021 0.022 0.022 -195.45 0.030 0.030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0.56 0.58 0.58 

减少

1.14个

百分点 

0.82 0.8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452,263.03 1,289,196.79 735,523.29 1,013,63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11.04 -5,287.29 -16,045.90 -36,89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835.79 -23,698.92 -17,820.75 -163,780.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537.55 -322,553.96 280,172.44 947,670.3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87,39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64,28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

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

公司 

0 8,146,328,798 35.73 581,952,117 无   国有

法人 

大连船舶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0 1,810,936,360 7.94 86,556,169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0 1,390,285,391 6.10 1,390,285,391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0 873,430,059 3.83 873,430,059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0 540,492,356 2.37 0 无   其他 

渤海造船厂集团有限公

司 

0 511,832,746 2.24 0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0 385,109,052 1.69 385,109,052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 0 348,529,396 1.53 348,529,396 无   国有



有限公司 法人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

品 

0 347,571,347 1.52 347,571,347 无   国有

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0 271,275,100 1.19 0 无   国有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大连船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渤海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武汉

武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作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因签署一致行动协

议，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为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上述一致行动协议

已于 2021年 3月 1日到期，八名投资人与中船重工的一致行动

关系到期终止。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新冠疫情笼罩下的全球经济持续衰退，产业链供应链循环不畅，

贸易投资下挫，航运市场萎缩，海运贸易出现罕见负增长。据克拉克松数据，2020年全球海运贸

易量下降 3.6%。船东信心不足、下单意愿不强，使得本就处于低谷的全球造船市场雪上加霜，2020

年，全球新船成交量同比大幅下降 30%，手持船舶订单规模较年初下降 19%，创近 20年以来最低。 

2020年对于国内船企而言是极为艰难的一年，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参与全球性竞争的我

国船舶工业平稳发展但面临较大挑战。我国新接船舶订单已连续两年不足 3000 万载重吨，手持订

单量持续下降，于 2020 年末创下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低，船企普遍面临开工不足风险。市场

需求不足的同时，生产成本迅速上升，截至 2020 年底，船用钢板价格同比上涨 19.86%，人工成

本、物流和供应链成本等持续攀升，大幅压缩船企利润空间。根据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数据，

2020年，全国规模以上船舶工业企业 1043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362.4亿元，同比增长 0.6%。

其中，船舶制造企业 3029.8 亿元，同比下降 13%。规模以上船舶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47.8 亿

元，同比下降 26.9%。其中，船舶制造企业 9.3亿元，同比下降 84.3%。 

2020年也是公司生产经营较为困难的一年。公司 15家二级子公司中，4家位于疫情严重的湖



北地区，其中 2 家位于武汉，受疫情影响一度出现停工，其他地区子公司生产经营工作也因疫情

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疫情冲击，叠加持续低迷的船舶行业环境、不断上升的生产运营成本、运行

不畅的产业链供应链、大幅波动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等因素，严重侵蚀了公司盈利空间。在此背

景下，公司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坚持“两个一以贯之”，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统筹推动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工作，坚定不移

聚焦强军首责，壮大主业实业，强化创新驱动，深化整合融合，尽最大努力缓解疫情对公司生产

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 

（一）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公司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各项工作。子公司武船重工派出多批

次队伍驰援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保障顺利投入使用；子公司大船重工积极组织调动相关资

源助力抗疫，新建医用 KN95型口罩生产线，为疫情防控做出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公司坚持疫情

防控和科研生产“两手抓”，稳妥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协调做好劳动力落实、产品调试保障、物资

采购等工作，千方百计追赶进度、挽回损失，全力确保公司生产经营秩序的正常。 

（二）履行强军首责，优质完成各项重点任务 

面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公司坚决履行好强军首责，集中优势资源，确保按期保质完成各

项军工科研生产任务，为国防现代化建设提供一流装备。报告期内，公司稳步推进各项重点装备

及重点型号产品的研制生产任务，重点军贸项目也有序进行；并结合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求，

深入提升装备供给能力，积极承接军工新任务。 

（三）保交付抢新单，民品生产经营迎难而上 

2020年，受疫情影响，全球造船市场低迷趋势未改，公司在全力以赴推进在手民品项目交付

的同时，深入落实“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战略，加强与国内国际战略伙伴的紧密合作，多措并

举开拓市场，积极争取新订单。一是全力保交付，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平稳运行，确保重点项目生

产进度，确保公司正常生产秩序。报告期内，公司完工交付船舶 649 万载重吨，建造的多艘节能

环保型 VLCC、11.5 万吨成品油船、32.5 万吨矿砂船、21 万吨散货船等顺利实现交付，获得船东

好评。二是全力抢新单，聚焦市场机遇及客户需求，加大经营接单开拓力度，创新营销方式方法，

深入挖掘国内外市场需求，不断拓市场、争订单。报告期内，各子公司积极保持同国内外客户的

业务沟通和洽谈，大船重工新承接 4艘 VLCC，在该细分领域的竞争优势进一步稳固；北船重工与

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2艘 21万吨散货船订单合同，为完善其拳头产品奠定坚实基础；

武船重工承接全球首艘 10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船建造项目；青岛双瑞大力开发压载水国内

外市场，全年新签压载水装船订单 474艘，压载水订单总量突破装船 2000艘的重要里程碑；重庆

长征铁路车辆及配套件业务获得取得突破，与国内外客户签订合同。 

（四）坚持创新引领，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发展 

2020年，公司紧跟行业趋势，紧跟需求，持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研发水平，提升科技

自立自强能力。一是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夯实科技创新基础。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总额合计



27.5 亿元，占营业收入的 7.89%。二是持续推动产品创新，巩固已有产品优势，积极做好产品储

备。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优化船型，推进船型升级换代，稳步开展液货船、大型集装箱船和主流

散货船双燃料船型等技术方案升级，加快推进大型 LNG 船、“零碳船舶”、智能船舶、极地船舶等

新产品研发。大船重工全球首艘翼型风帆助推 VLCC 项目获得 2020 年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奖的产品

设计金奖，是船舶行业唯一获奖项目。三是持续推进核心关键配套设备科研攻关，自主品牌产品

市场化步伐加速迈进，进一步解决“卡脖子”问题。青岛双瑞自主研发的船用 LNG 供气系统（FGSS），

获得 NK船级社、LR船级社、DNV船级社等的 AIP证书，为国内首家获此证书的厂商，为产品推向

国际市场奠定基础；江增重工自主研制的船用低速机增压器，首次匹配双燃料原理样机试验成功，

填补国产自主品牌增压器在船用低速机领域的空白，实现了国内船用低速机关重件自主可控；重

庆红江研制生产的燃气喷射阀总成、气缸滑油泵总成等发动机核心部件，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突破了“卡脖子”关键技术，成功装机应用于世界第二台 12X92DF双燃料发动机。 

（五）强化管理提升，全面实施成本工程 

2020年，公司进一步强化精细化管理，持续推进管理提升，深入推动内部管理变革，实施对

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结合产业发展实际，深入开展对标提升，提高运营管理水平。报告期

内，面对钢材等主要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人工成本上涨、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以及疫情等诸多

不利因素的影响，公司全面实施“成本工程”，深入开展提质增效专项行动，采取创新订货模式、

提高原材料利用率、通过信息化手段完成产品目标成本与全周期滚动预算的联动管理等多种措施，

加强供应链管理、产品设计、生产管理等，量化压降指标，降低成本费用占比。建立疫情期间船

海生产经营工作机制，进一步梳理优化设计、生产和管理等主要业务流程，持续提升生产效率，

缩短部分主建船型关键周期，持续提高按期交船率。 

（六）持续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积极回应投资者关切 

2020 年，新《证券法》实施，资本市场迎来发展新阶段，公司认真贯彻落实《证券法》《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等精神，依法合规运作，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

强化主体责任，凝聚多方合力，不断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不断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同时，努力克

服疫情不利影响，创新多种方式，积极回应投资者关切，建立与多层次投资者的良好沟通机制，

切实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报告期内，公司获得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有关奖项。 

 

2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49.06亿元，同比下降 8.66%；利润总额-3.91亿元，上年同期

为 6.49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4.81 亿元，上年同期为 5.01 亿元。报告期末，公司资

产总额 1,724.07亿元，较上年期末下降 5.82%；负债总额 862.56亿元，较上年期末下降 10.67%；

所有者权益总额 861.51 亿元，较上年期末下降 0.41%，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52.04亿元，较上年期末下降 0.58%。 



 

3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

项目名称和金额) 

财政部于 2017年 7月 5 日发布了《关于修

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

通知》（财会[2017] 22 号），要求非境内外

同时上市的企业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

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 

详见公司年度报告全文附

注五、44“重要会计政策

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其他说明：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

（财会[2017] 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非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自 2020年 1月 1

日起执行。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

准则，详见公司 2020 年 4月 29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在

满足一定条件时，公司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

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的，公司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或服务

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

价格计量收入。  

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有关特定事项或交易的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例如：合同成本、

质量保证等。  

公司已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且该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作

为合同资产列示。公司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作为合同负债列示。 

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公司 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

相关项目金额，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公司仅对在 2020年 1月 1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

累积影响数调整公司 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6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7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 2020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76户，详见公司年度报告全文中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

的权益”。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比上年度增加 4户，减少 1户，详见公司年度报告全文附注八“合

并范围的变更”。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 28日 


